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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區區議會轄下 
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第十次會議紀要 

 
 
 上述會議已於 2009 年 10 月 15 日舉行，會上討論的主要事項摘錄如下： 
 
I. 關注自僱職業司機身體狀況問題 

(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40/09 號) 
 

要求運輸署定期為職業司機作身體檢查  
(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42/09 號) 
 
多位委員普遍認為政府有需要為職業司機提供身體檢查，以確保司機的

健康，從而保障道路使用者及乘客的安全。多位委員建議勞工處積極考

慮修訂現行的勞工法例，以保障公眾安全。委員認為隨著社會的發展，

突發性疾病如冠心病等患者日益增多，政府應研究如何為職業司機提供

保障，例如由職業司機自資或由政府承擔檢驗費用、按年齡或工作類別

分階段實施體檢、透過保險制度實施定期健康檢查等。有委員建議加強

職業司機定期體檢的宣傳教育。 
 
委員亦關注其他行業的從業員是否亦應強制實施體驗。委員查詢定期體

檢是否應涵蓋所有駕駛者，以及政府是否可以為已在醫院管理局覆診的

長期病患司機，特別是糖尿病或心臟病患者，提供最少每年一次定期覆

診。 
 

經討論後，委員會分別通過兩項動議：「要求有關政府部門定期為職業司

機作身體檢查，以確保他們在健康的情況下工作，保障道路安全及市民

的生命財產。」，以及「要求有關部門定期協助自僱職業司機作健康檢

查，以確保司機健康及路人和乘客安全。」 

 

 
II. 秋冬巴士停用空調 

(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38/09 號) 
 
由於文件涉及減排及環保的議題，而有關部門未有派員出席會議，所以

委員會決定將文件延至下一次會議才討論。 
 
 



 
 
III. 車身廣告會否為乘客帶來危險  

(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39/09 號) 
 
多位委員表示巴士公司如能將測試的正面結果，以影像錄影片段供委員

參考或邀請委員實地監察測試，將更能釋除委員的疑慮。另外，有委員

表示十分信任運輸署及巴士公司測試所得的結果，亦有委員表示只要符

合安全，車身廣告並無不妥，反而可以遮擋陽光。有委員指現時車輛的

檔風玻璃為強化物料製造，可以確保玻璃在碎裂時仍然安全。有委員建

議巴士公司不必將廣告包裹全部車身，尤其在滅火筒或逃生門的位置。 
 
 
IV. 促請加強監察巴士班次準時開出 

(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文件第 41/09 號) 
 
多位委員引述個人經驗，以表達不滿巴士班次慣性延誤，委員表示過往

曾多次向巴士公司反映但仍未能解決問題，並質疑巴士公司是否備有監

察及改善的機制，另外，多位委員表示，除了誤點外，也應關注巴士過

早開出及連續數班巴士同時到達巴士站的問題。 
 
有委員指交通堵塞在所難免，問題在於如何應變及提供即時督導，如設

立應變中心，引入衞星導航系統等。多位委員述及人為導致延誤的原

因，包括車長和站長在開出巴士前傾談過久、車長只在開出時間到達時

才安排乘客登車、車長故意減慢車速或在所有交通燈前等候「紅」燈等。 
 
委員提出多項建議，包括促請運輸署加強監督巴士公司及根據可能影響

路面的情況提供誤點的原因及相應的改善方案、要求巴士公司改善電話

錄音系統，以方便市民只需按一次鍵盤便可作出投訴、為區議員提供一

條由專人接聽的熱線，及對人為導致誤點的員工啟動紀律處分程序。 
 
多位委員查詢由於已利用「八達通」收集電腦紀錄，巴士公司是否已經備

有內部恆常的監察機制，以及車長在誤點後是否會相應延遲下班時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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